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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研字〔2024〕66 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、

实践成果预评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有关单位：

为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，规范学位授予工作，根据上级

教育部门有关文件精神，学校特修订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

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实施办法》，并经 2024 年第四次校学位

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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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实

施办法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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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

改革总体方案》和国家关于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文

件精神，进一步强化对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评审工作的过程

管理，完善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的质量监控体系，提高博士

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水平，保证我校博士学位授予质量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的目的和意义。博士

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是在申请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正式评

审之前进行的一次同行专家的建设性和批评性指导，是对学位论

文、实践成果格式和水平提前进行审核把关的一道程序，是保证

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质量的重要环节。其主要目的是查找博

士论文、实践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帮助申请人进一步修改完善

论文、实践成果，最大程度地提高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质量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申请我校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（含留

学研究生）和以同等学力申请我校博士学位的人员，以下统称为

“申请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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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申请预评审的条件

第四条 在学校规定的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，通过

所有的培养环节资格审核。

第五条 取得了若干高质量的创新成果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、

国家或国际发明专利、科研奖励等），达到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确定的申请预评审的条件。

第六条 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后，经导师审阅后向所在学院申请

学位论文重合度检测，检测结果需经导师和学院审核同意。

第七条 导师同意申请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。

第三章 预评审工作的组织和程序

第八条 申请人完成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撰写工作，经导师审

查通过，在正式送校外同行专家评审（以下简称 “外审”）前至少

1 个月提出预评审申请。预评审申请人填写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申请表》，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审核。

第九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按照申请预评审应具备的条件对

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预评审申请进行审核。审核合格者，准

予预评审。

第十条 预评审可以采用隐名评审制度，也可以采用明审或隐

名评审与明审结合的办法。鼓励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的预评

审采用国际化评审。具体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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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聘请 2 位相关学科领域和研

究方向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小同行专家进行预评审。

第十二条 预评审专家应对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进行严格、

认真的审查，重点检查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研究工作的创新

性和独立见解、论文工作量、有无违反学术规范现象、写作的规

范性与文字图表质量、文献引用是否准确等，必须指出学位论文、

实践成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，提出明确的修改完善意见。

第十三条 预评审结束后，申请人要根据预评审专家提出的问

题对博士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进行认真修改、完善。

第十四条 若申请人和导师对预评审评阅意见有异议的，可向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请学术复核。学术复核的办法由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制定，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。在学位申请有效期内，申请

人最多有一次申请预评审学术复核的机会。

第十五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预评审专家作出的评议结

果及申请人根据评议结果对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所做的修改、完

善情况作出是否同意送外审的决定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合格

者，方可申请送校外同行专家评审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预评审的费用参照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调整研

究生学位论文评阅费、答辩费标准的通知》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



— 6 —

责解释。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预评审实施办法》

同时废止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